内医纪发[2015]17号
关于强化监督执纪问责
确保2016年元旦春节风清气正的通知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近日，中央纪委、自治区纪委、自治区高校纪工委印发了《关于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确保2016年元旦春节风清气正的通知》，对严格落实廉洁自律各项规定、确保元旦春节风清气正提出了明确要求。各单位（各部门）要认真履行职责，做好宣传教育工作，确保有关精神落实到实处。
一、要把元旦、春节期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自治区28条配套规定、纠正“四风”、解决不严不实问题作为重要任务，认真研究部署，采取有力措施，狠抓工作落实。
二、要结合学习贯彻《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》和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，加强党章党规党纪教育，通过各种形式，向党员干部发信号、打招呼、提要求，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在廉洁自律上追求高标准，在严守党纪上远离违纪红线；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崇廉拒腐，弘扬艰苦奋斗精神，树立良好家风，坚决防止讲排场、比阔气、铺张浪费等奢侈之风，杜绝节日腐败，营造崇廉尚俭的节日氛围；引导全体教师自觉拒收学生家长的礼品礼金，倡导文明的尊师重教理念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。

三、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，运用好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，坚持从严执纪，紧盯节日期间违规公款吃喝，公款旅游、公款购买赠送年货节礼，违规公车私用或“私车公养”，违规收受礼品、礼金、消费卡等，违规出入私人会所，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借机敛财，违规参加老乡会、校友会、战友会，以及参与赌博等突出问题，发现一起查处一起，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，形成有力震慑。
四、畅通监督渠道，深挖隐形变异的“四风”问题，学校纪委将组织明察暗访，发挥监督作用。
五、学校将对问题突出的单位（部门）严肃问责，确保节俭文明廉洁过节。

学校纪检监察审计干部要带头落实中央纪委、自治区纪委、自治区高校纪工委有关要求，自觉做守纪律、讲规矩的表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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